
·理论探讨· 学位授予纠纷的实质

研究机构授予。”学位授予权是国家或某种公认的教育

机构对具备一定学术水平或受教育水平的公民授予相

应学位的一种法定权力。［１］高等学校是获得了国家授权

之后代表国家行使学位授予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是

职权行政主体，而经 “授权”的高等学校和学科研究

机构是授权行政主体。

２．学位授予权的标准
《学位条例》第２条规定：“凡是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一定的学术水

平的公民，都可以按照本条例的规定申请相应的学

位。”第４～６条分别规定了授予学士、硕士、博士
的条件。学位授予的标准主要包括思想道德标准、

课程内容标准和学习质量标准②。２００３年 １１月 ２１
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

位条例》等有关法规、规定解释的复函 （学位

［２００３］６５号）更进一步规定授予学位的标准应包
括遵纪守法和道德品行。２０１３年 １月 １日施行的
《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更是强调了学位申

请者的学术道德。

３．学位授予权的程序
《学位条例》第９条、第１０条和第１１条规定了

学位授予权的程序。学位授予单位，应当设立学位

评定委员会，并组织有关学科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

会。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负责审查硕士和博士学位

论文、组织答辩，就是否授予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

作出决议。决议以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报学位评定委员会。学位授予单

位，在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授予学位的决议后，发

给学位获得者相应的学位证书。

４．学位授予权的救济
《教育法》第４２条第４款规定：“学生有权对学

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

申诉或依法提起诉讼。”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诉讼法》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
可以通过行政诉讼救济学位授予权。

二、学位授予纠纷的实质

从法律上说，学位的本质是一种权利。从学位

的最初含义看，它应该是一种教师的资格认证。执

教许可成为人们第一个想获得的学位，也是最早出

现的学位。在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学位逐渐成为一

种区别知识层次的标志和荣誉头衔。学生在每个学

习阶段都会努力去获得某种资格证书，是因为他想

获得的那个学位规定了他学习的内容。他取得学位

也就意味着他拿到了取得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敲

门砖。除了少数学生终身愿意从事学术研究，大部

分学生打算通过大学学习得到一种职业训练。作为

权利的学位，既是一种财产权 （利益），也是一种

自由权 （包括名誉上的利益），［２］更是一种资格。有

了这种资格，学位获得者才能获取某种利益。如果

丧失了这种资格，那么也就丧失了获取权利中利益

的可能性。学位由 “利益”、 “资格”和 “自由行

为”三个内部要素构成一个权利实体，再由行政确

认使之上升为一种法律权利。而学位授予权是国家

或某种公认的教育机构对具备一定学术水平或受教

育水平的公民授予相应学位的一种法定权力。［３］

因此，学位授予中的冲突实质是权利与权力之

间的冲突，是学校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学生与学校、

国家之间的冲突。冲突的焦点在于学校作为被告是

否适格。

１．学校与国家之间的冲突
我国立法惯例是宜粗不宜细， 《学位条例》中

的许多法条都是非常原则性的。有法律就必然有对

法律的解释，将成文法应用于具体的事件和行为过

程，本身就是一个对法律的理解与解释的过程。法

律是被解释而理解，被理解而适用，被适用而存在

的。［４］各学位授予单位在 《学位条例》和 《学位条

例暂行实施办法》基础上制定的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会与学位立法有冲突，并非单单条文字句的不同，

而是二者在权力、内容和阶位等等方面都有区别。

学校制定学位工作细则的权力来源于国务院 《学位

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的授权。国务院制定 《学位条

例暂行实施办法》的权力则来源于全国人大常委会

在 《学位条例》中的授权。这种授权在法学理论上

称为再授权。由于立法是国家活动的重要事项，涉

及公民的切身利益，因此，依照一般立法原理，再

授权要有授权法 （母法）的明示规定。否则，作为

被授权者不得 （在子法中）进行 （制定孙法的）再

授权。即使国务院可以做出再授权规定，按照一般

立法理论，被授权立法的主体必须是享有广义立法

权的机关［５］，即享有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权的机

关，或者至少具有规范性文件制定权的机关。但根

据 《立法法》，学校本身并没有立法权。那么在

《学位条例》没有授权学校制定学位细则的情况下，

国务院 《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再授权学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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